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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二二四號解釋（77.4.22.）

【解釋文】

稅捐稽徵法關於申請復查，以繳納一定比例之稅款或提供相當擔

保為條件之規定，使未能繳納或提供相當擔保之人，喪失行政救濟之

機會，係對人民訴願及訴訟權所為不必要之限制，且同法又因而規定，

申請復查者，須於行政救濟程序確定後始予強制執行，對於未經行政

救濟程序者，亦有欠公平，與憲法第七條、第十六條、第十九條之意旨

有所不符，均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，至遲於屆滿二年時失其效力。在

此期間，上開規定應連同稅捐之保全與優先受償等問題，通盤檢討修

正，以貫徹憲法保障人民訴願、訴訟權及課稅公平之原則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稅捐稽徵法第三十五條至第三十八條第一項關於申請復查，以繳

納一定比例之稅款或提供相當擔保為條件，及不服復查決定始得提起

訴願、行政訴訟之規定，雖使部分稅款迅獲清償或擔保，但僅有資力之

人，得享行政救濟之利益，而未能繳納一定比例之稅款或提供相當擔

保者則喪失行政救濟機會。且同法又因而於第三十八條第三項及第三

十九條規定，申請復查者，須於復查、訴願或行政訴訟確定後，始予強

制執行，致申請復查者反可於繳納應繳稅款之半數或三分之一或提供

相當擔保後，利用行政救濟程序，長期拖欠未繳部分或趁機隱匿財產，

以逃漏其餘稅款，亦難達防止流弊之目的，係對人民訴願及訴訟權所為

不必要之限制，其中第三十九條之規定，對於未經行政救濟程序者，亦

有欠公平，且與我國行政救濟制度不因提起救濟程序而停止原處分執

行之原則不合，是上述規定有關解釋文所示部分與憲法第七條、第十六

條、第十九條之意旨有所不符，均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，至遲於屆滿

二年時失其效力。在此期間，上開規定，應連同稅捐之保全與優先受償

等問題，通盤檢討修正，以貫徹憲法保障人民訴願、訴訟權及課稅公平

之原則。




